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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

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《关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

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3】0508 号）（以

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《问询函》全文如下： 

“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－年度报告的内

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

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的规定，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

信息。 

一、关于信用减值损失 

年报显示，公司 2022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3.43亿元，其中，对应收账款、

其他应收款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0.49亿元、2.94亿元，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期

末余额分别为1.45亿元、4.23亿元，同比下降 30.89%、68.89%。其中，计提坏

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木材销售板块，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主要

对象为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焦炭销售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（以下简称“微山湖大运

及其关联方”）和其他贸易代理客户。 

1、公司 2022 年对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由 8.05%升至

36.43%，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由 8.02%升至 29.98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

（1）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交易内容和结算方式，近 3 年的

交易金额、回款情况，并按客户逐一说明本期出现的减值迹象和坏账准备计提



依据，结合前述事项说明前期是否存在计提坏账准备不充分的情况；（2）按组

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方式和依据，并结合同行业应收账款的

预期信用损失情况说明公司计提坏账的比例是否合理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

见。 

2、公司 2022 年对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的相关款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

1.93 亿元，年审会计师对该款项的商业实质和可回收金额仍维持保留意见。请

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对上述款项提供抵押物和担保的具

体内容，相关抵押、担保设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，并说明相关担保物能否有效

保障公司债权得到足额偿付；（2）结合公司与微山湖大运及其关联方的诉讼情

况，说明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、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前述客观情

况，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存在计提减值不充分的情况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3、公司 2022 年末应收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国建筑第八工程

局有限公司贸易代理业务款合计 1.51 亿元，账龄主要集中在 1-2 年，计提坏账

比例为 0.04%。公司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之下属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建

筑”）采用保理的方式结算货款。另外根据年报披露诉讼情况，公司与中国建筑

诉讼（仲裁）涉及金额达 0.28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与中国建筑开

展贸易代理业务的交易内容、业务模式、结算方式、收入确认政策及金额，说

明相关业务款项的性质和商业实质；（2）与公司签订保理协议的主要对象、协

议内容、保理金额，保理款项得到实际清偿的时长，结合前述事项说明公司能

否及时收回贸易代理款项，是否在过往交易中因相关款项难以收回已形成实际

损失；（3）结合公司应收中国建筑货款账龄、实际收款、保理汇款及相关诉讼

追偿事项的具体情况，说明公司对该款项计提坏账比例是否合理，计提坏账准

备是否充分。请年审会计师针对公司与中国建筑相关款项的商业实质及减值计

提情况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资产减值损失 

4、年报显示，公司 2022 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.88 亿元，其中，对林地砍

伐权的无形资产、商誉分别计提减值 1.24亿元、0.42亿元，非流动资产同比减

少 55.63%。子公司裕林国际木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裕林国际”）亏损 2.73

亿元，亏损同比增加 35.97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裕林国际近三年木材的销



售量、生产量、库存量，并结合行业、政策等因素说明经营亏损进一步扩大的

原因，公司是否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裕林国际的经营状况；（2）本期公司对裕

林国际其他资产科目是否存在计提减值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涉及的具体科

目、金额、减值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近两年对裕林国际相关资产进

行减值计提的依据、测算过程发生的重大变化，说明 2021年度及2022年度相关

减值计提是否合理、充分。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（2）（3）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关于经营情况 

5、年报显示，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4.46亿元，同比下降 23.09%，毛

利率 7.87%，比上年减少 19.64%；公司 2022 年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账面价值

为 1.66亿元，同比增加 50.38%，合同负债 0.29亿元，同比增长 250.21%。请公

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装卸业务的成本构成项目，说明在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，

营业成本不降反增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公司应付款项的主要对象、交易

背景、业务内容及结算周期，说明本期业务规模下降的情况下，应付款项大幅

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公司预收货款的前五大客户对象、交易内容、交易

金额、形成时间，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方式的变动，说明合同负债大幅

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4）结合公司营业成本、应付款项及合同负债的变动情

况，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（4）发表意

见。 

四、关于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

6、公司 2022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天健”）变更为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亚太”），亚太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、标准

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请公司和亚太补充披露：（1）亚太在接受聘

任前是否就对审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与天健进行必要的沟通，如是，请说明双

方具体沟通的情况，是否存在重大分歧；（2）针对前期财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

及事项，亚太执行的新审计程序及获取的新审计证据，说明林业贸易代理业务

款项保留意见所涉事项消除的原因；（3）针对前期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所涉及相

关事项，说明公司 2022年度所采取的整改措施、影响消除情况 

针对前述问题，公司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



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，应当说明无法

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收到本函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书面回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 

对于《问询函》所提问题，公司将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，

核实相关情况，按时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 证 券 时 报 》 为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报 刊 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，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

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、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5 月 13 日 

 


